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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2、本次股东会无涉及变更以前股东会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广东海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以下简称“本次股东会”）现场会

议于2025年8月14日14:30在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化龙镇龙泰街8号海大科学园1栋会议室
召开。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已于2025年7月29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
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披露了关于本次股东会的会议通知。本次股东会的召集、
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和《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本次参与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下同）共 581名，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1,187,002,610股，约占公司本次股东会股权登记日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以下简称“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1,663,685,770股的 71.35%；其中现场参与的股东 7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911,195,303股，约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4.77%；通过网络投票方式参与的股东574人，代表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275,807,307股，约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58%。参与的中小投资者
（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外的其他股东）579
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276,001,007股，约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59%。

根据《公司法》及相关规则要求，上市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中的股份不享有股东会表决权。
截至股权登记日，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股份数量占公司总股份0.0039%，在计算股东
会有表决权总股份时已扣减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回购股份。

公司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现场及视频会议形式出席或列席了本次股东会，见证律师
现场及视频会议形式出席了本次股东会。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共有5个议案，均为普通决议议案，须由出席股东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1/2

以上通过。1、关于2025年中期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表决情况为：1,186,990,245股同意，约占出席会议股东（包含网络投票，下同）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99.9990%；6,565 股反对，约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6%；5,800股弃权，约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5%。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275,988,642股同意，约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包含网络

投票，下同）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55%；6,565股反对，约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4%；5,800股弃权，约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0021%。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2、关于购买公司、董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责任险的议案
出席会议的股东黄志健先生（持有表决权股份412,244股）作为关联股东对本议案回避表

决，出席会议且参与本议案表决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为1,186,590,366股。
表决情况为：1,186,546,344 股同意，约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63%；20,322股反对，约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7%；23,700股弃

权，约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275,956,985股同意，约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41%；20,322股反对，约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0074%；23,700股弃权，约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6%。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3、关于续聘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情况为：1,185,924,961 股同意，约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092%；319,049股反对，约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69%；758,600股

弃权，约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39%。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274,923,358股同意，约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095%；319,049股反对，约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1156%；758,600股弃权，约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749%。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4、关于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进行委托理财的议案
表决情况为：1,167,719,720 股同意，约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3755%；19,260,552股反对，约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6226%；22,338

股弃权，约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9%。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256,718,117股同意，约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93.0135%；19,260,552股反对，约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6.9784%；22,338 股弃权，约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1%。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5、关于开展套期保值业务的议案
表决情况为：1,186,980,888 股同意，约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82%；11,522股反对，约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0%；10,200股弃

权，约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9%。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275,979,285股同意，约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21%；11,522股反对，约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0042%；10,200股弃权，约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7%。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会议由北京市中伦（上海）律师事务所进行现场及视频见证，并出具了《关于广东海

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
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会议召集人的资格、表决程序等事宜符合适用法律以及《公司
章程》《广东海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东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会表决结果合法、
有效。

四、备查文件1、公司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会议决议；2、北京市中伦（上海）律师事务所关于广东海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
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广东海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O二五年八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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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海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强制执行阶段。
● 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天津久日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股子公司

大晶信息化学品（徐州）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晶信息）以及大晶信息的全资子公司晶虹生物
化学（徐州）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晶虹生物）和科利生物科技（徐州）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利生
物）、公司的控股孙公司徐州大晶新材料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控股子公司天津久日半导体材料
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以下简称大晶新材）为申请执行人。

● 涉案的金额：二审判决涉案金额约为26,097,889.91元（因涉及相关利息，实际给付的
金额以判决执行的金额为准，同时因二审判决中未提及二审补充鉴定费的具体金额，故前述
涉案金额中不包含二审补充鉴定费）。其中建设工程款20,694,035.04元、案件其他相关费用
3,632,537.00元及相关利息约2,571,317.87元（以截至2025年7月2日为计息时间预估），减去
应由南通长城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被执行人，以下简称南通长城）向公司相关控股子公司及控
股孙公司支付的违约金800,000.00元。

● 是否会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负面影响：前期公司已根据谨慎性原则在2023、2024年
度对本次诉讼事项在一审判决中涉及的工程款利息及部分费用进行了计提，本次诉讼事项不
会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产生重大不利影响。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诉讼二审判决尚
未执行，后续公司将根据判决执行情况及企业会计准则进行相应会计处理，最终会计处理及
影响金额以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本次诉讼案件不会对公司日常生产经营
产生重大影响，公司将根据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本次诉讼的基本情况
2022年3月26日，公司控股子公司大晶信息及控股孙公司晶虹生物、科利生物和大晶新

材收到江苏省邳州市人民法院送达的关于原告南通长城以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为由起诉
公司控股子公司大晶信息及控股孙公司晶虹生物、科利生物和大晶新材的《民事起诉状》等相
关材料，南通长城请求法院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建设工程款和违约金，合计 20,606,460.00
元。收到《民事起诉状》后，公司相关控股子公司、控股孙公司委托代理律师于2022年4月13
日向法院提交应诉材料，并于2022年5月20日提交《民事反诉状》。

2024年 2月 1日，公司控股子公司大晶信息及控股孙公司晶虹生物、科利生物和大晶新
材收到江苏省邳州市人民法院送达的《民事判决书》【（2022）苏0382民初3023号】（以下简称
一审判决），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2月3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
露的《天津久日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子公司及控股孙公司涉及诉讼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4-008）。

2024年 2月 7日，公司控股子公司大晶信息及控股孙公司晶虹生物、科利生物和大晶新
材就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一审判决，对案件提起上诉；2024年5月14日，公司收
到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送达的《受理案件通知书》【（2024）苏 03民终 4023号】和《传
票》，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4年 5月 1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

《天津久日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子公司及控股孙公司涉及诉讼的进展公告》（公告编
号：2024-031）。

2025年 7月 1日，公司控股子公司大晶信息及控股孙公司晶虹生物、科利生物和大晶新
材收到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送达的《民事判决书》【（2024）苏03民终4023号】（以下简
称二审判决），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7月3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披露的《天津久日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子公司及控股孙公司涉及诉讼的进展公告》
（公告编号：2025-037）。

二、本次诉讼的执行情况
在二审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情形下，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南通长城未依法履行二审

判决第一项（对应一审判决第六项），即：南通长城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大晶新材、晶
虹生物、科利生物、大晶信息交付票面金额为59,805,733.50元增值税发票。

基于上述情况，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公司控股子公司大晶信息及控股孙公司晶虹生物、
科利生物和大晶新材于2025年7月18日向江苏省邳州市人民法院提起强制执行申请。2025
年8月13日，公司收到江苏省邳州市人民法院送达的【（2025）苏0382执3008号】《受理案件通
知书》和《执行裁定书》。

（一）《强制执行申请书》主要内容如下：
1.强制执行当事人
申请执行人：大晶新材
申请执行人：晶虹生物
申请执行人：科利生物
申请执行人：大晶信息
被执行人：南通长城
2.申请依据
二审判决。
3.申请事项
（1）申请强制执行一审判决、二审判决中被执行人应履行的给付事项，责令被执行人向申

请人交付票面金额为59,805,733.50元增值税发票；
（2）由被执行人承担强制执行全部费用。
4.事实和理由
申请人与被执行人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江苏省邳州市人民法院作出了一审判决，后

经申请人上诉，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二审判决，该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
现被执行人未能履行判决书确定的义务向申请人交付票面金额为59,805,733.50元增值

税发票。为维护申请人的合法权益，特向江苏省邳州市人民法院提出强制执行申请，请江苏
省邳州市人民法院予以支持。

（二）《执行裁定书》主要内容如下：
1.冻结、划拨被执行人南通长城的银行存款500.00元及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冻结、

划拨被执行人南通长城应当负担的执行费。
2.或者查封、扣押、冻结、拍卖、变卖被执行人南通长城应当履行义务部分的财产。
3.被执行人南通长城向申请执行人大晶新材、晶虹生物、科利生物、大晶信息交付票面金

额为59,805,733.50元增值税发票。
三、本次公告的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
前期公司已根据谨慎性原则在2023、2024年度对本次诉讼事项在一审判决中涉及的工

程款利息及部分费用进行了计提，本次诉讼事项不会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产生重大不
利影响。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诉讼二审判决尚未执行，后续公司将根据判决执行情况及
企业会计准则进行相应会计处理，最终会计处理及影响金额以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确认后的结
果为准。

本次诉讼案件不会对公司日常生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公司将根据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
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天津久日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8月15日

证券代码：688199 证券简称：久日新材 公告编号：2025-042

天津久日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及控股孙公司涉及诉讼的进展公告

豪尔赛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002963 证券简称：豪尔赛 公告编号：2025-040 半年度报告摘要20252025

华映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000536 证券简称：华映科技 公告编号：2025-063 半年度报告摘要20252025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

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股票上市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姓名

办公地址

电话

电子信箱

豪尔赛

深圳证券交易所

董事会秘书

闻国平

北京市丰台区南四环西路128号院诺德
中心3号楼22层

010-88578857-9966

haoersai@hes0501.com.cn

股票代码 002963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否

营业收入（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元）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总资产（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本报告期

158,064,733.94

-33,714,944.84

-30,224,715.53

-27,423,841.84

-0.22

-0.22

-2.53%

本报告期末

1,744,461,245.22

1,284,318,413.19

上年同期

296,015,375.75

7,687,672.22

23,689,368.68

619,847.74

0.05

0.05

0.50%

上年度末

1,823,293,167.56

1,348,105,344.03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46.60%

-538.56%

-227.59%

-4,524.29%

-540.00%

-540.00%

-3.03%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末增减

-4.32%

-4.73%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刘清梅

戴宝林

上海高好投资合
伙 企 业（有 限 合
伙）

戴聪棋

中信建投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

杭州龙玺企业管
理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胡银桃

何铭

刘骏

中国建设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诺
安多策略股票型
证券投资基金

股东性质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非国有法
人

境内自然人

国有法人

境内非国有法
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其他

15,679

持股比例

23.36%

23.36%

5.71%

0.90%

0.85%

0.77%

0.76%

0.70%

0.67%

0.56%

持股数量

35,128,385

35,128,385

8,591,772

1,359,458

1,283,300

1,157,400

1,139,900

1,060,000

1,000,200

835,900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
数（如有）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
数量

0

35,128,385

0

1,019,593

0

0

0

0

0

0

0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数量

0

0

0

0

0

0

0

0

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如有）

戴宝林先生与刘清梅女士为夫妻关系，戴聪棋先生为戴宝林与刘清梅之子，上述三人
签署了一致行动协议，为公司的共同实际控制人。高好投资、龙玺企管为公司员工持
股平台，戴宝林先生分别为高好投资、龙玺企管的执行事务合伙人，刘清梅女士分别
为高好投资、龙玺企管的有限合伙人。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
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无。

持股5%以上股东、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情
况

□适用 √不适用
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因转融通出借/归还原因导致较上期发生变化
□适用 √不适用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详见公司2025年半年度报告全文第三节“管理层讨论与分析”和第五节“重要事项”。

证券代码：002963 证券简称：豪尔赛 公告编号：2025-038

豪尔赛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豪尔赛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于2025年8

月3日以书面和电子邮件的方式发出会议通知，会议于2025年8月13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
结合通讯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9人，实际出席董事9人。会议由公司董事长戴聪棋
先生主持，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会议的召集及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5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公司《2025年半年度报告》全文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25年半年度报告

摘要》详见《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2025年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该项议案获得通过。
（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5年半年度计提信用减值准备及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关于公司2025年半年度计提信用减值准备及资产减值准备的公告》详见《证券时报》和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2025年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该项议案获得通过。
（三）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持有和买卖本公司股票管理制度〉的议案》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持有和买卖本公司股票管理制度》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

cn）。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该项议案获得通过。
（四）审议通过《关于制定〈信息披露暂缓与豁免管理制度〉的议案》
《信息披露暂缓与豁免管理制度》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该项议案获得通过。
三、备查文件
（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
（二）第三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2025年第四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豪尔赛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8月15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

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适用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适用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股票上市交易所

变更前的股票简称（如有）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姓名

办公地址

电话

电子信箱

华映科技

深圳证券交易所

无

董事会秘书

张发祥

福州市马尾区儒江西路6号

0591-67052590

gw@huayingtg.com

股票代码

证券事务代表

曾相荣

福州市马尾区儒江西路6号

0591-67052590

gw@huayingtg.com

000536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是 √否

营业收入（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元）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总资产（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本报告期

721,183,353.74

-476,477,461.77

-480,117,611.37

-70,518,968.92

-0.1723

-0.1723

-45.04%

本报告期末

5,215,102,902.37

818,521,124.16

上年同期

864,624,897.06

-563,859,117.07

-571,765,169.86

200,916,875.89

-0.2039

-0.2039

-26.26%

上年度末

5,893,323,664.85

1,297,043,051.17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16.59%

15.50%

16.03%

-135.10%

15.50%

15.50%

-18.78%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末增减

-11.51%

-36.89%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福建省电子信息产业
创业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莆田市国有资产投资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福建省电子信息（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

中华映管（百慕大）股
份有限公司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
份有限公司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
司

福能六期（平潭）创业
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王哲

#赵桂民

#罗晓宇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股东性质

国有法人

国有法人

国有法人

境外法人

国有法人

境外法人

国有法人

境 内 自 然
人

境 内 自 然
人

境 内 自 然
人

240,711

持股比例

13.73%

13.73%

10.73%

9.09%

3.01%

0.77%

0.26%

0.16%

0.11%

0.11%

上述股东中，福建省电子信息产业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与福建省电子信息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为一致行动人；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是否
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持股数量

379,867,047

379,867,046

296,866,487

251,389,715

83,326,495

21,277,262

7,286,801

4,339,100

3,137,100

3,032,200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如有）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0

0

0

0

0

0

0

0

0

0

0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冻结

质押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数量

0

0

0

251,389,715

134,300,000

0

0

0

0

0

0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如有）

截至2025年6月30日，上述股东中赵桂民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0股，通过
投资者信用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3,137,100股;罗晓宇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
股份0股，通过投资者信用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3,032,200股。

持股5%以上股东、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情
况 □适用 √不适用

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因转融通出借/归还原因导致较上期发生变化□适用 √不适用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详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刊登的《2025年半年度报告》“第五节 重

要事项”之“十三、其他重大事项的说明”。
华映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林俊
2025年8月15日

证券代码：000536 证券简称：华映科技 公告编号：2025-062

华映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华映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通知于2025

年8月4日以书面和电子邮件的形式发出，会议于2025年8月14日在福州市马尾区儒江西路6
号公司一楼会议室以现场与通讯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9人，实际出
席董事 9人(其中董事林家迟先生、陈旻先生，独立董事刘用铨先生以通讯表决方式出席会
议)。会议由董事长林俊先生主持，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会议。会议符合《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及其他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2025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2025年半

年度报告摘要》及《2025年半年度报告》。
（二）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调整公司组织机构的议案》。
为优化公司管理体系，完善公司治理结构，提升公司各部门、各子公司协同配合能力，公司

对组织机构进行了调整。同时，依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及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
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修订后的《公司章程》，将“股东大会”修改为“股东会”且不再设置监事
会。调整后的组织机构图如下：

三、备查文件1、第十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2、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相关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华映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8月15日

证券代码：688586 证券简称：江航装备 公告编号：2025-030

合肥江航飞机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8月14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工业区延安路35号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

权数量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普通股股东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79

79

520,374,678

520,374,678

65.7587

65.7587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由公司董事长邓长权先生主持。会议采用现场记名投票与

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8人，出席8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取消监事会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518,916,876

比例（%）

99.7198

反对

票数

1,447,602

比例（%）

0.2781

弃权

票数

10,200

比例（%）

0.0021

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部分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518,876,778

比例（%）

99.7121

反对

票数

1,445,602

比例（%）

0.2778

弃权

票数

52,298

比例（%）

0.0101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3、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暨选举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不含职工代表董事）的议

案

议案序号

3.01

3.02

3.03

3.04

3.05

议案名称

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暨选
举邓长权为第三届董事会
非独立董事

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暨选
举胡元枧为第三届董事会
非独立董事

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暨选
举刘文彪为第三届董事会
非独立董事

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暨选
举钟华为第三届董事会非
独立董事

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暨选
举昝琼为第三届董事会非
独立董事

得票数

518,792,298

518,805,274

518,805,374

518,836,281

518,811,274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比例（%）

99.6959

99.6984

99.6984

99.7043

99.6995

是否当选

是

是

是

是

是

4、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暨选举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4.01

4.02

4.03

议案名称

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暨选
举于增彪为第三届董事会
独立董事

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暨选
举许常悦为第三届董事会
独立董事

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暨选
举田多雨为第三届董事会
独立董事

得票数

518,808,268

518,817,268

518,805,275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比例（%）

99.6989

99.7007

99.6984

是否当选

是

是

是

（三）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3.01

3.02

3.03

3.04

3.05

4.01

4.02

4.03

议案名称

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暨选举邓
长权为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
事

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暨选举胡
元枧为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
事

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暨选举刘
文彪为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
事

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暨选举钟
华为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暨选举昝
琼为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暨选举于
增彪为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暨选举许
常悦为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暨选举田
多雨为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同意

票数

33,311,568

33,324,544

33,324,644

33,355,551

33,330,544

33,327,538

33,336,538

33,324,545

比例（%）

95.4651

95.5023

95.5026

95.5912

95.5195

95.5109

95.5367

95.5023

反对

票数

/

/

/

/

/

/

/

/

比 例
（%）

/

/

/

/

/

/

/

/

弃权

票数

/

/

/

/

/

/

/

/

比例（%）

/

/

/

/

/

/

/

/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会议议案1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议案3、议案4对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进行了单独计票。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
律师：程璇、陈蕴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

法》《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合肥江航飞机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8月15日

● 报备文件
（一）江航装备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二）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关于合肥江航飞机装备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

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证券代码：688586 证券简称：江航装备 公告编号：2025-031

合肥江航飞机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会换届完成及聘任高级
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合肥江航飞机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8月14日召开2025年第二
次临时股东会，选举产生了公司第三届董事会五名非独立董事（不含职工代表董事）和三名独
立董事，并与公司一届八次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一名职工代表董事共同组成公司第三届
董事会。2025年8月14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选举产生了公司董事长、

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并聘任新一届高级管理人员及证券事务代表。公司董事会换届选
举已经完成，现就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第三届董事会换届选举情况
（一）董事选举情况
2025年8月14日，公司召开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本次股东会采用累积投票制的方

式选举邓长权先生、胡元枧先生、刘文彪先生、钟华先生、昝琼先生担任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
董事（不含职工代表董事），选举于增彪先生、许常悦先生、田多雨先生担任第三届董事会独立
董事。本次股东会选举的五名非独立董事（不含职工代表董事）和三名独立董事与公司一届
八次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一名职工代表董事范蕊女士共同组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任期
自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

第三届董事会董事的简历详见公司于2025年7月2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披露的《江航装备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25）。

（二）董事长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选举情况
2025年8月14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第三届董事

会董事长的议案》《关于选举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召集人的议案》，全体董事一致同意选举
邓长权先生担任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长，并选举产生了公司第三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审
计委员会、提名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具体成员如下：

专门委员会

战略委员会

审计委员会

提名委员会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姓名

邓长权

胡元枧

钟 华

昝 琼

许常悦

于增彪

田多雨

范 蕊

田多雨

刘文彪

于增彪

田多雨

钟 华

许常悦

职务

召集人

委员

委员

委员

委员

召集人

委员

委员

召集人

委员

委员

召集人

委员

委员

其中，审计委员会、提名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中独立董事均占半数以上，且审计委
员会的召集人于增彪先生为会计专业人士。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任期自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之
日起至第三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二、高级管理人员聘任情况
2025年8月14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总经理的议

案》《关于聘任副总经理的议案》《关于聘任总会计师的议案》《关于聘任总法律顾问的议案》
《关于聘任董事会秘书的议案》，同意聘任刘文彪先生为公司总经理，聘任孙军先生、蒋海滨先
生、沈宏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聘任孙军先生为公司总会计师，聘任沈宏先生为公司总法律顾
问，聘任袁乃国先生为董事会秘书，任期自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三
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刘文彪先生个人简历详见公司于2025年7月2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
cn）披露的《江航装备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25）。孙军先生、蒋海滨
先生、沈宏先生、袁乃国先生的个人简历详见附件。

上述高级管理人员均具备与其行使职权相适应的任职条件，其任职资格符合《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
定，不存在受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处罚的情形。其中，董事会秘书袁
乃国先生已取得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

四、证券事务代表聘任情况
2025年8月14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证券事务代

表的议案》，同意聘任朱强先生担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协助董事会秘书开展工作，任期自第
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三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朱强先生已取得
上海证券交易所颁发的《科创板董事会秘书资格培训证明》，其任职资格符合《中华人民共和
国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个人简历详见附
件。

董事会秘书及证券事务代表联系方式如下：
电话：0551-63499001

邮箱：hkgy@jianghang.com
地址：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工业区延安路35号
五、部分董事、监事及届满离任情况
公司本次换届选举完成后，沈文文先生、孙习彦先生不再担任公司董事，卢贤榕女士不再

担任公司独立董事，王伟先生不再担任公司监事会主席，蔡建芳女士不再担任公司监事，范蕊
女士不再担任公司职工代表监事。公司对任期届满离任的董事、监事在任职期间为公司发展
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合肥江航飞机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8月15日
高级管理人员简历：
1.孙军，男，汉族，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67年5月出生，中共安徽省委党校经济

管理专业，研究生学历。1987年7月至2001年2月，历任江淮航空仪表厂装配车间见习、财务
处会计、财务处副处长、财务处处长；2001年2月至2009年12月，任江淮航空供氧制冷设备有
限公司副总会计师兼财务部部长；2009年12月至2011年7月，任合肥江航总经理助理、副总
会计师。2011年7月至今，担任本公司副总经理、总会计师。

孙军先生持有公司股份 46.78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06%，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
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属于相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
文件等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2.蒋海滨，男，汉族，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71年8月出生，西北工业大学先进复
合材料专业，研究生学历。1993年6月至2004年3月，历任汉江机械厂技术员、主管工艺、工
艺室主任、科研所副所长；2004年3月至2018年1月，历任航宇救生装备有限公司研发三部副
部长、特种装备技术研发部部长、个体防护技术研发部部长兼弹射救生及个体防护技术研发
部联合支部书记、副总工程师兼个体防护技术研发部部长、副总工程师兼弹射救生及个体防
护技术研发部联合支部书记、副总工程师。2018年1月至今，担任本公司副总经理。

蒋海滨先生持有公司股份49.37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6%，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
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属于相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
文件等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3.沈宏，男，汉族，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75年11月出生，中共江苏省委党校经
济管理专业，本科学历。1994年 8月至 2009年 2月，历任南京宏光空降装备厂 303分厂工艺
员、工艺室主任、副厂长、厂长；2009年3月至2011年11月，历任南京宏光空降装备厂基建房
产办主任、副总工程师、副厂长；2011年11月至2021年2月，历任宏光空降装备有限公司副总
经理、副总经理、工会主席。2021年2月至今，担任本公司副总经理。

沈宏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
及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
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属于相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等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
管理人员的情形。

4.袁乃国，男，汉族，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82年出生，安徽财经大学会计专业，
本科学历。2005年10月至2009年12月，历任江淮航空财务部会计，2009年12月至2014年5
月，历任合肥江航财务部成本会计、总账、室主任，2014年5月至2021年2月，历任合肥江航审
计部室主任、部长助理、财务部部长助理、子公司（江航爱唯科公司）财务负责人，2021年2月
至2024年3月，任合肥江航规划发展部副部长；2020年8月至2023年8月任合肥江航证券事
务代表；2023年8月至今，担任本公司董事会秘书、兼董事会办公室主任。

袁乃国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
东及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
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属于相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等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
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证券事务代表简历：
朱强，男，汉族，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91年12月出生，武汉科技大学工业工程

专业，研究生学历。2021年4月至今，任公司证券事务专员、规划发展部投资管理；2023年8月
至今，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截至目前，朱强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公司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
东及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其他
有关部门处罚或上海证券交易所惩戒的情形，任职资格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海
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的规定，不存在相关法律法规不得担任公司证
券事务代表的情形。


